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

	一、名稱
	歷史建築「臺中市第四市場」

	種類
	其他(市場)

	位置或地址
	臺中市東區南京路34號

	二、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
	1.所定著土地範圍(詳土地建物查詢資料)：
 (1)建物本體：臺中市第四市場(臺中市東區練武段75建號)
 (2)建物面積：230.75平方公尺
 (3)建物定著地號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267地號

2.土地影響保存範圍(詳地籍圖):
臺中市東區練武段267地號，共計594平方公尺。

	三、登錄理由
	本歷史建築「臺中市第四市場」與臺中市民常民生活關係密切，具歷史文化價值，其原本地名為石頭灘，建物之屋架、屋頂、部分構件、太子樓尚維持舊觀，具建築史及技術史價值同時能體現地域風貌；且考量臺中車站東移之效益，本歷史建築深具再利用潛力，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、2、3、4款評定基準。

	法令依據
	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及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、3、4條規定辦理。

	四、登錄日期及文號
	中華民國104年2月17日府授文資古字第10400369541號


備註：本表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，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之規定，得隨時更正之。
